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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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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澄澄澄 清清清清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茲提述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發布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之季度業績」公告（「業績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澄清公告所用詞彙與業績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謹此澄清，載於公告第十三頁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項下之「財務業績」的第三段關於商業和公

營機構銷售之數字錯誤地倒轉。該第三段應當全部刪除並由以下內容取代：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商業和公營機構銷售分別佔收入的39.0%及61.0%，而二

零一零年同期之比重分別為46.8%及53.2%。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商業和公營機

構銷售分別佔收入的37.3%及62.7%，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分別錄得46.7%及53.3%。」 

 

除上文所述者外，該公告的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劉銘志劉銘志劉銘志劉銘志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音廷先生、梁達光先生及劉銘志先生；非執行董事胡聯
奎先生、王維航先生及陳朝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孟瑛女士、陸嘉琦先生及徐蓬女士。 


